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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五街2号 公司二楼商务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3,772,7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08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浮德海先生现场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形式对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771,76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771,76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报告》及《2020年报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771,76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771,76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771,76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确定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771,76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39,388,8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604,804 99.8349 1,000 0.165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3,778,0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2020年度报

告》及《2020年报报

告摘要》的议案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4

关于2020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6

关于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7

关于与兵工财务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确 定

2021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382,901 99.9771 1,000 0.0229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2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3关于

《2020年度报告》及《2020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议案4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议案5关于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议案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6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7关于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确定2021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北方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表

决股份数339,388,862股，其所持股份在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鞠慧颖、韩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众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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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山润田” ）持有公司股份198,520,9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2%，本次部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前,�

中山润田质押股份数量156,59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78.88%。 本次部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 中山

润田剩余质押股份152,405,3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76.77%。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山润田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2,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1%

解质时间 2021年4月7日

持股数量 198,520,905

持股比例 24.9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44,59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2.8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15%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

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中山润田 是 781.53 否 否

2021年4

月8日

质押解除

之日止

交银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3.94% 0.98%

补充流

动资金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质及

再质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解质及

再质押后累

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中 山

润田

198,520,

905

24.92%

156,590,

000

152,405,

300

76.77% 19.13% 0 0 0 0

1.未来半年与一年内到期的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未来半年到期的

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对应融资

余额(万元)

未来一年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

余 额 (万

元)

中山润田 / / / / 4231 21.31% 5.31% 180,000

中山润田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偿债能力，股份质押事项相关风险可控。 若公司股价波动到警戒线或

平仓线，中山润田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偿还等。

(二） 控股股东中山润田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三） 控股股东中山润田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

治理造成影响。

(四） 控股股东中山润田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

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上市公司的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票质押事项为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及再质押， 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后续若出现相关风险，其

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目前此次质押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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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L16）。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在披露上述公告时遗漏了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的第二项议案《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补充如下：

原内容：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阳光上

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东商业” ）拟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人民币38,000

万元授信，授信期限为180个月。公司拟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东商业控股子公司成都锦尚置业有

限公司、上东商业拟以其资产为该笔授信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在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以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L17）。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补充后：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阳光上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东商业” ）

拟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人民币38,000万元授信，授信期限为180个月。 公司拟为

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东商业控股子公司成都锦尚置业有限公司、上东商业拟以其资产为该笔授信

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在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L17）。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1—L1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本次董事会决议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L20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张志斐先生的辞职

报告，因个人原因，张志斐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截止本公告日，张志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辞职

后，张志斐先生将仅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张志斐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张志斐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志斐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3010� � � � �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洛升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洛升” ）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河

南洛升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 ）协议转让本公司股份事宜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一、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2021年1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洛升及其主要决策人（高献国、周三昌、高峰）与南钢股份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约定河南洛升将其持有的公司5,000万股股份（对应公司总股本的14.42%）转让给南钢股份，

具体详见《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协议转让暨策划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减少）》、《浙江万盛股份

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后）》。

二、本次股份过户情况

2021年4月8日，河南洛升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本次协议转让给南钢股份的5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过户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成。

三、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股份持有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协议转让完成前 本次变动情况 协议转让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变动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河南洛升 99,019,800 28.57 -50,000,000 14.42 49,019,800 14.14

高献国 21,933,854 6.33 - - 21,933,854 6.33

高峰 8,420,401 2.43 - - 8,420,401 2.43

高强 1,503,948 0.43 - - 1,503,948 0.43

高远夏 4,025,378 1.16 - - 4,025,378 1.16

郑国富 2,963,230 0.85 - - 2,963,230 0.85

合计 137,866,611 39.77 -50,000,000 14.42 87,866,611 25.35

南钢股份 0 0 50,000,000 14.42 50,000,000 14.42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尚未发生变更，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及《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的控制权将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尚在准备非公开发行的各项申报资料，待准备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7,700万股（含7,700万

股），将全部由南钢股份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7,311万元。若本次发行完成，南钢股份合计将持有公司

12,700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普通股总股本的29.98%，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河南洛升变更为南钢股份，实际

控制人将由高献国家族成员变更为郭广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作出决议之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2、本次发行能否取得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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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号 C�座 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597,6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47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雪南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其中刘飞先生、贾勇先生、李正全先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李庆先生、高松先生、牟双双女士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侯跃武先生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唐健俊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杨柳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颜廷

超先生、副总经理蒋伟锋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57,402 99.7178 340,230 0.2822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57,402 99.7178 340,230 0.282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88,702 98.5000 1,808,930 1.5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47,502 99.7096 350,130 0.2904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47,502 99.7096 350,130 0.290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47,502 99.7096 350,130 0.29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分配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61,902 99.6386 435,730 0.361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分配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61,902 99.6386 435,730 0.361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1年度考核与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61,902 99.6386 435,730 0.361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考核与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61,902 99.6386 435,730 0.361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0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30,988,702 94.4845 1,808,930 5.5155 0 0.0000

6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2,447,502 98.9324 350,130 1.0676 0 0.0000

7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0年度薪酬分

配情况的报告

32,361,902 98.6714 435,730 1.3286 0 0.0000

9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1年度考核与

薪酬分配方案

32,361,902 98.6714 435,730 1.3286 0 0.0000

注：公司独立董事贾勇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翔宇、曾海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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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8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8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永林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622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14,075,336,507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405,918,198股的

72.531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6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506,295,590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927%。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

表）55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69,040,917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84%。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议案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9、《关于选举孙东东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管理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1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9因选举

一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不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上述议案均未涉及需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14,057,

897,442

99.8761

%

301,459

0.0021

%

17,137,

606

0.1218

%

通过

2.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14,057,

896,342

99.8761

%

301,559

0.0021

%

17,138,

606

0.1218

%

通过

3.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14,057,

896,990

99.8761

%

301,559

0.0021

%

17,137,

958

0.1218

%

通过

4.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和2021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14,057,

896,242

99.8761

%

301,509

0.0021

%

17,138,

756

0.1218

%

通过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4,070,

674,224

99.9669

%

4,581,

783

0.0326

%

80,500

0.0006

%

通过

6.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报告

14,075,

048,150

99.9980

%

132,709

0.0009

%

155,648

0.0011

%

通过

7.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3,833,

634,982

98.2828

%

171,560,

044

1.2189

%

70,141,

481

0.4983

%

通过

8.00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14,074,

954,398

99.9973

%

301,459

0.0021

%

80,650

0.0006

%

通过

9.00

关于选举孙东东先生为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073,

456,374

99.9866

%

1,724,

035

0.0122

%

156,098

0.0011

%

通过

1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

管理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14,074,

954,350

99.9973

%

132,809

0.0009

%

249,348

0.0018

%

通过

1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合格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14,063,

035,652

99.9126

%

12,219,

907

0.0868

%

80,948

0.0006

%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第5、7、8和9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2,815,

217,175

99.834

7%

4,581,

783

0.1625

%

80,500

0.0029

%

通过

7.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578,

177,933

91.428

7%

171,560,

044

6.0839

%

70,141,

481

2.4874

%

通过

8.00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2,819,

497,349

99.986

4%

301,459

0.0107

%

80,650

0.0029

%

通过

9.00

关于选举孙东东先生为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817,

999,325

99.933

3%

1,724,

035

0.0611

%

156,098

0.0055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留永昭、蔡其颖；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

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A股代码：601238� �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2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191009�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2广汽02、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3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3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

68,

941

33,

717

104.4

7%

175,

727

85,

456

105.6

3%

63,

259

32,

735

93.25

%

181,

948

102,

704

77.16

%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71,

175

47,

808

48.88

%

191,

623

110,

411

73.55

%

68,

800

49,

480

39.05

%

200,

100

122,

600

63.21

%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

司

27,

765

20,

197

37.47

%

73,

501

46,

594

57.75

%

26,

148

17,

644

48.20

%

74,

259

54,

478

36.31

%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7,178 3,561

101.5

7%

17,

528

7,937

120.8

4%

7,032 3,458

103.3

5%

17,

649

7,990

120.8

9%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

勒

汽车有限公司

3,145 2,500

25.80

%

6,790 5,351

26.89

%

2,523 5,007

-49.

61%

7,526 7,387 1.88%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

公司

4,419 1,600

176.1

9%

12,

748

8,742

45.82

%

6,002 2,043

193.7

8%

14,

404

10,

672

34.97

%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

公司

262 150

74.67

%

736 359

105.0

1%

335 112

199.1

1%

484 266

81.95

%

广州广汽比亚迪

新能源客车有限公

司

- - - - - - - - - 190 - -

汽车合计

182,

885

109,

533

66.97

%

478,

653

264,

850

80.73

%

174,

099

110,

479

57.59

%

496,

560

306,

097

62.22

%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67,

106

55,

719

20.44

%

196,

225

128,

609

52.57

%

61,

959

51,

313

20.75

%

201,

469

142,

110

41.77

%

产品类

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乘用车

182,

623

109,

383

66.96

%

477,

917

264,

491

80.69%

173,

764

110,

367

57.44

%

495,

886

305,

831

62.14%

轿车

77,

808

60,

403

28.81

%

201,

123

138,

135

45.60%

75,

002

60,

996

22.96

%

212,

559

155,

484

36.71%

MPV

10,

805

4,812

124.5

4%

29,833 13,217 125.72%

10,

154

4,936

105.71

%

31,079 14,907

108.49

%

SUV

94,

010

44,

168

112.8

5%

246,

961

113,

139

118.28%

88,

608

44,

435

99.41

%

252,

248

135,

440

86.24%

商用车 262 150

74.67

%

736 359 105.01% 335 112

199.11

%

674 266

153.38

%

货车 262 150

74.67

%

736 359 105.01% 335 112

199.11

%

484 266 81.95%

客车 - - - - - - - - - 190 - -

汽车合

计

182,

885

109,

533

66.97

%

478,

653

264,

850

80.73%

174,

099

110,

479

57.59

%

496,

560

306,

097

62.22%

注：每月产销数据为快报数据，未经审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786� � � �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2021-02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现再次将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

意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五）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交易所系统投票和

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9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七）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9号北新中心A座1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名称如下：

1.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4.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5.关于确定2020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6.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8.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9.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泰山石膏有限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1.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已经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内容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四）有关提案的说明

上述第6项提案所审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五）本次股东大会除审议上述提案外，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1年4月12日（上午9:30—11:00，下午14:00—16:00）。 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须

在2021年4月12日下午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三）登记地点：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9号北新中心A座17层

（四）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身份证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21年4月9日下午收市

时持有“北新建材”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凭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凭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蔡景业

联系电话：010-57868786

传 真：010-57868866

电子邮件：cjy@bnbm.com.cn

2.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0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86；投票简称：北新投票

2.提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提案设置

表1�股东大会提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 √

1.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确定2020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泰山石膏有限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1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注：为便于股东在网络投票系统中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 ，股东对

“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和各提案都进

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上述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4月16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

司）出席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 √

1.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确定2020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泰山石膏有限公司发行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1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备注：

1.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右方的“同意” 、“反对” 、“弃权” 中任选一项，以“√” 为准。

2.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

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

公章。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5.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信息披露

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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